
聲請調解書〈筆錄〉 
收件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時   分 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案號：    年 民 調字第      號 

稱謂 姓名〈或名稱〉 性別 出生日期 
國民身分證 

統一編號 
職業 住所或居所（事務所或營業所） 連絡電話 

聲請人 

〈法定代理人〉 

〈委任代理人〉 

       

對造人 

〈法定代理人〉 

〈委任代理人〉 

       

上當事人間 民事 合會糾紛 事件聲請調解，事件概要〈與願接受之調解條件〉如下： 
 

聲請人係：【 】會首   【 】會員 (註：請於【 】內打「V」) 

 

起會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會員連同會首共：       人 

每月每會：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積欠會款：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因下列原因，懇請  貴會惠予協助調解，以解決紛爭：(註：請於【 】內打「V」) 

【 】因會首倒會，積欠會員會款，尚未清償。 
【 】因會首倒會，積欠會員會款，會首僅清償部分會款。 
【 】因會首經濟狀況欠佳，請求協商還款方式。 
【 】其他事由 (請說明)： 
 
 

〈本件現正在       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，案號如右：             〉 

證物名稱及件數  

聲請調查證據  

此致    臺中市和平區調解委員會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聲請人：             〈簽名或蓋章〉 

上筆錄經當場向聲請人朗讀或交付閱覽，聲請人認為無異。 

筆錄人：             〈簽名或蓋章〉 

聲請人：             〈簽名或蓋章〉 
 

附註：1.聲請人提出聲請調解書時，應按對造人數提出繕本或影本。 

2.當事人如有「法定代理人」或「委任代理人」，應於「稱謂」一欄下記明之；如兼有兩者，均應記明。 

3.聲請人或對造人為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者，應記明其法定代理人；如法定代理人為父、母者，均應記明。 

4.「事件概要」部分應摘要記明兩造法律關係及爭議情形，如該調解事件在法院審理或檢察署偵查中（該事件如已經

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，不得聲請調解），並應將其案號及最近情形一倂記明。 

5.聲請人如聲請調查證據，應將證物之名稱、證人之姓名及住居所等記明於「聲請調查證據」一欄。 

6.提出聲請調解書，請將標題之「筆錄」二字刪除。 



聲 請 調 解 須 知 

一、什麼是調解？ 

調解是一種藉由第三者（即調解委員）的參與，居間斡旋，經由溝通協調的程序，衡量 

事理之平，促使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相互退讓，依法合意達成共識，以達解決紛爭的一種制

度。 

 

二、什麼糾紛可以聲請調解？ 

1.民事事件：原則上，一般民事糾紛都可以聲請調解；但下列事件不得要求調解： 

  (1)確認婚姻的無效或撤銷、請求認領、收養  (2)離婚的調解  (3)違反強制、禁止的規定或有背

於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的事項  (4)請求假扣押、假處分、公示催告、死亡宣告、禁治產宣告、公

證、認證  (5)關於租佃爭議、畸零地糾紛事件  (6)事件已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者  (7)其他法

令規定，有特別限制者 

2.刑事告訴乃論事件：例如：聲請調解涉嫌傷害、(業務)過失傷害、公然侮辱、誹謗、侵入住居或毀

棄損壞等刑事罪名的事件，即屬刑事告訴乃論事件，調解委員會依法應予受理。 

 

三、可以到哪裡聲請調解？（管轄區域的劃分） 

    按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13 條的規定，聲請調解事件之管轄如下： 

(一)兩造均在同一鄉、鎮、市居住者，由該鄉、鎮、市調解委員會調解。 

(二)兩造不在同一鄉、鎮、市居住者，民事事件由他造住、居所、營業所、事務所所在地，刑事事件

由他造住、居所所在地或犯罪地之鄉、鎮、市調解委員會調解。 

(三)經兩造同意，並經接受聲請之鄉、鎮、市調解委員會同意者，得由該鄉、鎮、市調解委員會調

解，不受前二款之限制。 

 

四、如何填寫聲請調解書（筆錄）？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五、送件與收件： 

聲請人可將聲請調解書（筆錄）「正本」親送、託人代送或是以掛號郵寄等方式送件至調解委員會。

調解委員會不受理傳真之調解聲請書（筆錄）。聲請調解，原則上不收費用，歡迎市民多多利用。 

※本會諮詢電話：04-25941501分機 238  地址：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 156號 

1.歡迎使用本所調解委員會提供之民事合會糾紛事件聲請調解書（筆錄）書寫，亦可至本所網站下載後自行填寫。 

2.「收件日期」欄及「收件編號」欄：此二欄係留予調解委員會填載之用，調解聲請人無須填寫。 

3.「稱謂」欄（當事人基本資料欄） 

(1)稱謂欄分為「聲請人」欄及「對造人」欄，請依式分別載明雙方姓名、性別、出生日期、身分證統編、地址、電話。 

如不知對造人出生日期、身分證統編者，得免予記載。 

(2)如聲請人或對造人為公司或其他法人時，應將公司或法人全名與法定代理人姓名一併記載；依法設立之公寓大廈管理 

委員會，應將管理委員會全名及主任委員姓名一併記載。 

4.「事由」欄：即民事合會糾紛事件。。如有疑義，請洽詢本區調解委員會。 

5.「事件概要」欄      ※「願意接受之調解條件」部分，由聲請人自行決定是否填寫。 

(1)為確定聲請人係會首或會員之身分，請於聲請人係：右方欄位【】選項內打勾。 

(2)請依式分別填寫起會日期、會員連同會首共(人)、每月每會(元)及積欠會款(元)等項。 

(3)為確定聲請人主張之法律關係，請於因下列原因，懇請  貴會惠予協助調解，以解決紛爭：下方欄位【】選項內打勾。 

(4)如無適當之選項可供勾選，請於【】其他事由：欄位項下具體載明。 

6.「本件現正在…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審理中，案號如：…」欄 

聲請調解前，如當事人業已提出告訴或告發，並有地方法院或檢察署現正審理或偵查之案號，請於本欄填上該法院或 

檢察署之機關全銜及案號。案號通常會載於所收到的開庭通知或傳票上。無則免填。 

7.「證物名稱及件數」欄 

如有互助會會單、存證信函等相關資料擬提供調解委員會作為佐證或參考用，請於本欄填上資料名稱及件數。 

正本資料自行保留，提供「影本」資料作為附件並裝訂於聲請調解書（筆錄）後，一併送交調解委員會即可。 

8.「聲請調查證據」欄：無則免填。 

9.「此致  ○○調解會」欄、「日期」欄、「聲請人簽名蓋章」欄 

請填寫縣、市名及鄉、鎮、市（區）名，並填上日期，由本人簽名或蓋章；如為公司行號，公司章及負責人章（俗稱 

公司大、小章）亦用印於此欄位。 

10.「筆錄人簽名蓋章」欄、「聲請人簽名蓋章」欄 

本人親自提出聲請時，無須於本欄簽名蓋章；若委請他人代為聲請調解及填寫聲請調解書（筆錄）時，該他人即為本欄

所稱之筆錄人，應於「筆錄人」欄上簽名或蓋章，調解聲請人亦應於本欄再次簽名或蓋章，以確認填寫內容無誤。 


